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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_BA_8B_E8_BE_A9_E6_c122_484807.htm 近日，我们上大洋

网的《律师说法》时，看见一律师有这样一番话：“刑事案

件律师所起的作用小，这是我国的司法体制造成的，所以律

师‘怪事怪话’多。正因为如此，我多年前即放弃办理刑事

案件了（以前也才办理几起），觉得帮不上当事人的忙，好

像是骗钱。”。对这种言论，我们实在感到诧异！ 当然，我

们相信这是该律师执业的真实感受，但是他仅因为自己以前

办理的刑事案件败诉的的情况，就想当然地发出了刑事辩护

没用的感慨，也过于轻率。刑辩到底有没有用？且慢下结论

，我们先来讨论一番。 一、谁有资格评判刑辩有没用呢？应

当说资深的刑辩律师、检察官、刑庭法官，专门研究刑法、

关注刑辩的法学家和专业媒体人士，最有资格就此话题发表

意见。 谁有资格评判刑辩有用没用呢？如果从言论自由的角

度讲，任何人都可以发表自己的观点。但是，“没有调查就

没有发言权”，对刑辩没有调查、研究的人、办理刑事案件

不多的律师，或者很多年不办理刑案的律师等，都不适宜对

此话题发表意见，所发表的观点也是没有说服力的。 那么，

谁有资格说刑辩有用没用呢？应当是资深的刑辩律师、检察

官、刑庭法官，或者是专门研究刑法、关注刑辩的法学家和

专业媒体人士，特别是那些办理了大量刑事案件或者办理了

不少大案要案的辩护律师，最有资格说刑辩有用否。当然，

就个案而言，委托人、犯罪嫌疑人或者被告人也是最有资格

说刑辩有用与否的人，有用没用，值得不值得，旁人无法理



解他们最真实的感受。 目前律师界的主流观点是刑辩越来越

艰难，风险也越来越大，但没有几个专业人士说刑辩无用，

即使有，那些只是窃窃私语，上不了台面，或者说是个别人

的偏激观点吧。 而上面提到的那个律师，他没有办理过几个

刑事案件，且放弃刑辩很多年了，仅凭个人经验，就提出刑

辩无用的观点，是否过于主观、武断？ 二、刑辩有用没用？

从不同的角度、标准看问题，会得出不同的结论。 1、某些

情况下，刑辩的确没用。 有些被告人本来就实施了犯罪行为

，而又总希望律师能起死回生、妙手回春，将“有罪”辩成

“无罪”。应当明白的是，委托人请律师，应当是“请律师

辩护”，而不是“请律师判决”，奢望律师拥有法官生杀予

夺的权力，达到重罪轻判、轻罪不判的效果并不现实。从这

个角度讲，律师不能帮委托人达到不切实际的目的，律师的

作用不大。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中国社会“官本位”思想根

深蒂固，阴魂不散，并且，部分法官司法理念陈旧落后，“

宁枉勿纵”，使得一些法官根本听不进律师的任何合理意见

。也就是说，从冤案的角度讲，刑辩也是没有用的，杜培武

的含冤入狱，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2、还有些情况，刑辩

不仅没有用，甚至还是有害的。 首先，有些案件因为律师的

介入，检察院反而会向法院施加不当的压力，法院也会故意

作出加重的判决，这样的情形是客观存在的。中国社会一向

以权力为中心，而权力又一种天然的“寻租”本性，你找律

师辩护，其实是间接损害了拥有权力者的收益。从这样的角

度看，刑辩有害，也是可以理解的。 其次，“不请律师是中

策，请好律师是上策，请差律师是下策。”如果你聘请了一

个“蹩脚律师”做辩护，应当可以预言，他将把案件的审判



引向更加崎岖的道路。此时的刑辩是没用的，甚至还是有害

的。 三、刑辩真是没有用吗？从社会现实、律师业务能力的

提高和律师行业自身的健康发展等方面来说，刑辩的积极作

用，在任何时候都是不容置疑的。 1、刑辩有用与否的标准

。 经过律师的据理力争、强力辩护，保住了被告人 的“人头

”，是否可以说刑辩有用呢？经律师有力辩护，被告人被从

轻、减轻处罚，是否可以说刑辩有用呢？还有大量的刑事案

件，因为律师的强力介入，使得检察院撤回起诉，对于这种

情形，是不是也可以说刑辩有用呢？我们不能够仅把“死罪

”辩护成“活罪”、“重罪”辩护成“轻罪”、“轻罪”辩

护成“无罪”和“有罪”辩护成“无罪”作为刑辩有用的唯

一标准，毕竟刑辩不是颠倒黑白、是非不分。 众多成功的刑

辩案例证明，许多刑事辩护律师是实实在在地为被告人作辩

护，而不是在“走过程”，更不是在“骗钱”。大家可以上

一些知名的网站，如中国刑辩网、中国律师网，也可以上一

些知名律师开设的个人网站，甚至可以查阅一下相关的法院

公告和法律年鉴，你都可以找到大量成功的刑辩案例和大量

因刑辩而出名的辩护律师。我们还能够说众多刑事律师所作

过的刑辩都是无用的吗？显然不能。 2、从提高律师业务能

力的角度讲，能说刑辩无用吗？ 无论大陆法系还是英美法系

，刑事辩护最能考验一个律师的逻辑思维能力、庭辩技巧、

法律专业功底、责任感等综合素养，因而也最能体现一个律

师的水准，被誉为“律师成名的摇篮”。上面提到的那个律

师，不办刑案，恐惧刑案，很难想象他会有多高的法律操作

水平。 3、我们不能够因为个案刑辩的无用，或者个案刑辩

一时的无用，就得出刑辩无用的结论。 在杜培武案中，辩护



律师尽力为被告人辩护，但法官最终也没有采纳律师的合理

辩护意见，能据此说该律师的辩护无用吗？中国一个德高望

重的律师前辈坦言，他办理的案件基本上都是败诉的，能说

他的刑辩无用吗？杜培武案、聂树斌案、佘祥林案、胥敬祥

案等冤案经过媒体的曝光，让司法机关承受了巨大的社会压

力，也给他们以后的审判工作敲响了警钟。到了今天，你还

那能说律师的辩护是无用的吗？如果认为刑辩无用，而拒绝

为被告人辩护，这就是失职，所以我们才会听到记者的追问

：“在佘祥林、胥敬祥案件中，为什么听不到律师的声音？

”我不知道前面提到的律师又会怎样回答。 4、中国刑事案

件辩护的无罪率，公认的数据是3%左右。相对于中国每年数

十万件刑事案件而言，3%的比例涉及的绝对人数又并不是一

个微不足道的数字，每一年，律师为多少人洗清了“冤屈罪

名”？又有多少家庭因此而过上正常的生活呢？ 5、从自身

行业健康发展的角度考虑，我们能够片面强调司法体制的弊

端、片面强调刑辩难、刑辩险，刑辩收入低，而回避刑事辩

护吗？显然不能，整个律师行业因此而回避刑辩，那是对律

师职业道德最严重的背叛，最终会影响到律师行业的健康发

展。 刑辩有用吗？连强大的、最排斥刑辩的国家机器都不敢

否认刑辩的积极作用，还立法明确规定了法律援助制度和指

定辩护制度，还有谁能说刑辩无用呢？ 四、从中国法治的角

度讲，刑辩的积极作用不容质疑；律师回避刑辩，就是对行

业道德的背叛，就是对冤假错案的放纵，就是对正义的亵渎

，就是对人权的践踏，就是对法治的破坏，就是最大的失职

。 1、律师不是商人，维护社会正义是律师的天然使命，如

果每个律师都钻进钱眼，不办刑事案件，那中国的法治岂不



是没有了明天？丧失了社会责任感，怎能做一个合格的律师

？又怎能获得当事人的信赖？律师行业的的好声誉又从何而

来呢？ 2、每当我们出差到东莞，凌晨走在东莞街头，都会

担心会不会被当作三无人员抓起来，成为第二个孙志刚。中

国是人治国家，不按规则办事，每一个人都可能被冤入狱，

每一个人都可能受到国家的非法侵害。刑辩律师作为维系司

法公正的铁三角之一，对维护公民的生命安全和人身自由，

推动中国法治进程，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法治国家，理想

的诉讼结构应当是法院居中、律师和检察院对抗的“铁三角

型”的诉讼结构。因此只要律师不出庭，不参与刑辩，就是

放纵冤案的发生，就是对权利的放弃，就是对中国法治的破

坏，就是律师的最大的失职！律师，神圣的律师，你能说刑

辩无用吗？ 五、辩护词、代理词法官到底看不看？是法官都

不看律师的辩护词、代理词，还是法官都不看某些律师的辩

护词、代理词呢？ 这里有一件事：两年前，一个留学归来的

律师与我们讨论开所事宜时，说到辩护词、代理词没什么用

，法官也不会看。当时我们听了，就知道无法跟他合作了，

因为彼此的风格差异太大了，正所谓“道不同，不相为谋”

。 不可否认，中国律师行业还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不少律

师的文书水平较低，特别是“官本位”思想根深蒂固，使得

文书所发挥的影响、作用有限，有些法官的确不看律师的代

理词、辩护词，更别说采纳律师的意见了。这是事实，但它

不应当成为律师自甘堕落的理由。 我们多年从业的真实感受

是，辩护词、代理词对案件处理结果有相当大的影响，而法

官也会认真地看我们的辩护词、代理词。就我们过往打过的

许多胜诉案件来看辩护词、代理词的重要作用不容置疑。并



且在我们对律师执业水平的考量中，已经把律师写作法律文

书水平的高低，作为了重要的衡量标准。 我们一直在思考，

为什么法官会认真地看一些律师所写的文书并对其辩护观点

予以大量采纳？我们认为，律师文书是律师法学功底、文字

水平、实务经验、诉讼技巧的浓缩和载体。在律师文书中，

律师的水平如清澈见底的河水，一览无余，一见高低。我们

一贯坚持有理由的话才说，无理由不乱说的原则，书写每一

篇辩护词、代理词都要字斟句酌，力图每一篇辩护词、代理

词都具备法理性、逻辑性、鉴赏性、鼓动性。 因此，与其说

辩护词、代理词没用，不如好好研究一下为什么自己的辩护

词、代理词没用，从而好好提高自己的专业水准。刑事辩护

同样如此，与其嗟叹刑事辩护作用小，不如认真反省为什么

自己的辩护如此无用，踏踏实实地提高自身的专业水准。 人

，容易以自己的经历想当然地判断问题，这种思维方式本身

就存在问题，又岂能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人，尤其是律师

，应该多些换位思考，只有开放性地换位思考，每天进步一

点点，才能成为真正的大律师。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

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